
〔A〕

〔公开〕

苏 州 市 教 育 局
〔2023〕苏教办复第 129 号 签发：周志芳

对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0134 号建议的答复

蒋少卿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建议》收悉。现答

复如下：

一、苏州职业教育基本情况

近年来，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，

积极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、优质

发展、公平发展、创新发展，特别注重发挥职业教育在地方经济

社会发展中的作用。职业教育规模稳步扩展，结构逐步优化，资

源多方汇聚，内涵不断提升，特色日益鲜明，服务能力显著提升。

目前，全市共有 56 所职业（技工）院校，在校生 23.15 万人。其

中高职院校 17 所，在校生 13 万人；职业学校 26 所，在校生 7.56

万人；技工院校 13 所，在校生 2.59 万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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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苏州职业教育发展现状

近年来，苏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，实施科教兴国、

人才强国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建设根植江南文化、赋能苏

州制造、产教深度融合的现代一流职业教育。2019 年 5 月，中央

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专门视察我市职业教育，对苏

州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等方面取得的成绩高度肯

定。2017 年和 2019 年，教育部两次在苏州召开全国职业教育改革

发展现场会，宣传展示苏州职教模式。2018 年、2020 年和 2022

年苏州被省政府评为“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明显地区”。苏州连

续三年获“中国年度最佳促进就业城市”奖项。

一是以“一体化”格局深度融入国家战略。瞄准长三角一体

化发展，推动职业教育一体化协同创新发展，加快建设示范区职

业教育一体化平台。围绕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改革创新“五大

工程，20 条具体举措，60 项重点任务”，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和

投入力度，优化职业教育资源布局。入选 3 所引领职业教育发展

的首批国家“双高”院校，6 所省高水平高职院校（含培育单位）

和 4 所省领航职业学校，建设 53 个与我市四大产业集群相匹配的

省级专业（群），培育一批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知识型、技能

型、创新型人力资源大军。

二是以“国际化”眼光改革创新职业教育。进一步扩大职业

院校自主权，建立依法办学、自主管理、民主监督、社会参与的

现代职业院校制度，支撑苏州打造长三角区域重要科学中心、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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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。发挥苏州城市国际化优势，培养了一批

具有国际素养的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，试点推进“鲁班工坊”和

“郑和计划”的海外布点，支持职业院校接收“一带一路”沿线

国家留学生来苏学习。推行“1+X”证书制度，建设一批考核培训

基地，实现“1+X”证书专业覆盖率超过 90%。

三是以“集团化”战略全面深化产教融合。围绕电子信息、

装备制造、生物医药和先进材料等四大产业创新集群，建立 10 个

千亿级产教融合联合体。打造“四位一体”校企合作平台，充分

发挥 18 个职教集团、70 个市级优秀企业（产业）学院、144 家省

级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功能，构建“校企命运共同体”，培育 92 个

市级现代学徒制项目，开展“精准订单式”培养。亨通集团成为

江苏仅有的 2 家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之一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批

示，落实新修订的《职业教育法》和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

公厅印发〈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〉》等文件

要求，重点开展以下工作：

一是以“立德树人”为核心。加强党的领导，以立德树人为

核心，强化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工作，有效运用各种资源，把学

校教育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，使德育朝着体系化努力。职业素养

有刚性要求，劳动教育有效开展，“工匠精神”系统把握、理解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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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育。全面营造“人人皆可成才、人人尽显其才”的良好环境。

二是以“高质量融合发展”为目标。推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

济社会融合发展；深化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融合发展；拓展职业

教育与国外院校融合发展；加快职业教育与信息化建设融合发展；

助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发展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提

升职业教育吸引力，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。

三是推进职业学校现代化建设。加紧出台《关于加快推进职

业教育现代化的实施意见》。以省职业教育领航学校为引领，培育

一批卓越职业院校。新增建设2～3个省级现代化示范性职业学校、

优质特色职业学校。新增建设一批省级现代化专业群、现代化实

训基地。

四是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引导和支持学校全面开展教学

诊断与改进工作，切实发挥学校质量保证主体作用，推动教育教

学改革。根据《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》，继续开展职业

院校优秀企业学院建设。加快落实《关于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的

实施意见》，遴选建设第三批市级优秀现代学徒制项目。

五是积极开展“1+X”证书试点。把“1+X”证书制度建设作

为一个系统工程，遴选 3 至 5 个行业，支持各市（区）、各职业院

校开展试点，逐步推开。同时，积极探索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

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认定、积累和转换，实现学历证书与职

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互通衔接，让职业院校学生在就业时拥有更加

公平的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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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是完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。深化落实名城名校融合发展

战略，结合《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7—2035）》修编，加快制

定苏州高等教育发展规划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，通过支持独

立学院转设、优化高职院校办学资源等路径，建设一所市属本科

层次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—苏州城市大学。

苏州市教育局

2023 年 5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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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姓名：徐国明

联系电话：65218596

抄送：市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工委、市政府办公室。

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5月 19 日印发




